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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审査和执行大会笫十二届特别会议的 

《结论文件》：区域建立信任措施 

1992年7月27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给联合国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的指示，谨再次澄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于欧洲经济共同体 

1992年6月29曰声明中提到出售导弹一事的立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反对转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已在若干场合上 

表明它不出口导弹。 

欧洲经济共同体在没有关于出售导弹的任何证据的情形下所作声明是要损害我 

国在和平与裁军的努力上的信眷。因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否认欧洲经济共 

同体的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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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为在国际上出口武器造成的严重后果负责的国家试图把象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这样的小国家说成是"导弹出口国"。它们的最终目的是把责任转移别 

人，把世界舆论的注意力转到别的方向。 

由于出售导弹和转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问题应以公平合理的方式加以解决，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认为武器出口国应采取实际措施，而不是只说空话。 

关于对北朝鲜和南朝鲜进行核查的问题,这是一个北朝鲜和南朝鲜之间加以解 

决的内部事项，别国不应加以干预。 

谨请作出安排，将本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14和62(b)下的正式文件分发。 

常驻代表 

大 使 

朴吉渊（签名) 


